
 

 

证券代码：002809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5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4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注销期权的议案》、

《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的议案》和《关于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2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未达到公司层面的业绩

考核要求，同意注销 8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第二个行权期 500,430

份股票期权；鉴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同意注

销 43 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 408,140 份股票期权；鉴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程志奎等 13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同意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共计 93,600 份股票期权，合计

1,002,17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注销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关于注

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0）及《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

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股票期权

注销事宜已于 2023年 7月 25日办理完成。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

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 月 27日 


